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98号

申请人:李XX
被申请人: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申请人复议请求：

请求贵单位依法撤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中关于扣留申请人机动车驾驶证的决定，即恢复申请人机动车驾驶证。

申请人称：

申请人李XX于2025年07月26日08时05分许，因驾驶机动车车牌为豫HLXXXX，行驶至司马大街超限站门前路段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实施二次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申请人通过交管12123平台收到由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过重，严重影响了申请人的正常工作及生活。申请人虽存在二次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但考虑到申请人系家庭主要经济支柱，家庭经济压力巨大。目申请人除驾驶工作外无其他职业技能,该处罚决定影响了申请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显失公正。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对于申请人的家庭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导致家庭陷入极度困境，该处罚决定违背了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法理应兼顾人情。申请人虽存在二次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但未造成严重影响，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在未充分考虑申请人的实际情况仍作出该处罚。该处罚决定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给申请人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行政机关拟作出下列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三十二条对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案件，办案部门在提出处罚意见后，应当告知违法嫌疑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和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扣留机动车驾驶证是一种较为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应当慎重使用。在本案中，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决定显然过重，与申请人的违法行为情节及后果不相适应，违反了行政处罚的合理性原则，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扣留申请人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处罚过重，严重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为此，申请人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贵单位提起行政复议，望判如所请。

经审理查明：

申请人李XX于2025年07月26日08时05分，驾驶车牌为豫HLXXXX的机动车，行驶至司马大街超限站门前路段处被被申请人以再次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申请人认为处罚过重于2025年9月16日向我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以上事实行政复议申请书、违法详情单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辖下列行政复议案件：（一）对本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
本案中申请人李XX对焦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应该向市公安局的同级人民政府，也就是焦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第三十三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驳回申请人李XX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9月25日


